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遗失补办的通知
各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高校普通话测试站、省语协普通话测试站及各位考生：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最多跑一次”的要求，对距原发证两年以内、因遗失或损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者，经本人申请，并提供相应身份证明材料，可补办《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见附件1）,与原证书等效。现就补办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两面电子版；
2.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电子版（JPG格式），尺寸42mm×30mm，像素不低于600×400，大小不超过2M（不能使用大头贴、风景照、手机翻拍照及头部有配饰的照片等）。
二、办理方式和时限说明
1.申请人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申请办理，网址为http://www.zjzwfw.gov.cn/。点击“个人办事”按部门选择“省教育厅”，办事服务类选择“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按要求提交所需资料进行网上办理。
2.申请人通过“浙里办”手机APP申请办理，选择“个人办事”，在右上角搜索栏输入“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进行网上办理。

网上申请为15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短信通知后，到邮箱下载自行打印即可。请勿重复申请。
三、其它说明
《浙江省普通话水平测试规程》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人档案保存期为2年。申请办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距原发证时间超过2年以上的，我院在查到原始成绩（以市级测试中心、高校测试站存档为准）的前提下，为申请人办理证明。一级甲等证书如有遗失，在距复审确认时间两年内，由本人申请经我院向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申请补办。（具体参考国语普测【2013】2号文件相关规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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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存根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
姓    名                                             姓    名                                   

性    别                                             性    别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                                   
成    绩                                             成    绩                                   

等    级                                             等    级                                   

测试机构                                             测试机构                                   

原证书编号                                           原证书编号                                  

因原证书遗失（损坏），特此证明，本证明书              因原证书遗失（损坏），特此证明，本证明书
与原证书同等效力。                                   与原证书同等效力。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经办人：
                           签发人：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浙语（补）证号：33000001                       浙语（补）证号：33000001
附件1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明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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